
采购需求：

1、G212 仁怀茅台至苍龙段公路建设项目(二标段)跟踪审计服务、本项目全

过程跟踪审计的内容为：即项目前期工作至工程审核结算完成的全过程跟踪

审计服务；

2、具体包括：审核合同条款中相关的造价条款：提供施工进度款的支付审

核意见；审核设计变更、现场签证、施工索赔的造价内容；审核设备、材料

等价格；提供与控制造价相关的其他咨询服务；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结

算审计报告等服务内容。

3、建立健全工程造价审计制度，明确跟踪审计工作开展的方法；

4、审查和评价竣工阶段竣工验收管理等工作；（1）审查和评价竣工验收管

理环节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竣工验收资料的

完整性，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性；（2）依据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对与项目

有关的造价内容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般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a.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b.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 年或 2024 年经有

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报告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c.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供应商自行书面承诺或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

d.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 年 9 月份至今任

意连续 3个月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

e.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供应商自行

声明）；

f.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信用记录：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还在执行期的



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投标，供应商须提供“诚信资格承诺书”（格式可自拟），承

诺未被列为（入）“行业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开标时，代理机构或采购人在“信用中国”

网站（行业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上查询（查询时间为开标时间），并将查询

结果打印存档。

g.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持有交通运输工程一级注

册造价工程师证书。

履约保证金

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递

交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实施完毕验收

合格后采购人将无息退还，若存在任何服务问题、合同纠纷等，

采购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酌情扣款。若出现严重问题，造成损失

的，采购方保留对中标供应商的赔偿追索权。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保证保险、保证保函

付款方式

采购人按合同条款约定向中标供应商核拨跟踪审计服务费。如果

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开出的付款单据中的任何款项有异议，应当

在接收单据后十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并与中标供应商协商此部

分款项的支付。

安全目标 杜绝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项目实施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期 项目前期工作至工程审核结算完成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

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要求。提供及时、全面、有效的全过程跟

踪审计服务，确保建设项目合法、合规运行。

评标办法采用的评标方式：综合评分法

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本项目需管理的工程概况：

（一）项目名称：G212 仁怀茅台至苍龙段公路建设项目

（二）建设单位：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三）项目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

（四）项目概况：线路起点位于仁怀市茅台镇二桥桥头，终点位于苍龙，搭

接现状的仁怀市西环线。

（五）建设规模：路线全长 12.94 公里。全线按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进行建设，

设计速度为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为 20.0 米，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土，桥涵

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1 级。

（六）项目总投资：213727.88 万元。本项目划分为 2个施工标段。其中 1

标 段 ： G212 仁 怀 茅 台 至 苍 龙 段 公 路 建 设 项 目 第 1 合 同 段

(K0+000.000~K6+200.000)，建筑安装工程费 76361.18 万元；2标段：G212 仁怀

茅台至苍龙段公路建设项目第 2合同段(K6200.000~K12+939.605)，建筑安装工

程费 70198.36 万元。

（七）建设内容包括：桥梁、路基、路面、边坡防护、平面交叉、排水、交

通设施等。

（八）服务期：项目前期工作至工程审核结算完成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

二、项目服务内容：

（一）项目前期工作至工程审核结算完成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

（二）具体包括：审核合同条款中相关的造价条款：提供施工进度款的支付

审核意见；审核设计变更、现场签证、施工索赔的造价内容；审核设备、材

料等价格;提供与控制造价相关的其他咨询服务等；

（三）建立健全工程造价审计的制变，明确跟踪审计工作开展的方法；

（四）审查和评价竣工阶段竣工验收管理等工作；（1）审查和评价竣工验收

管理环节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竣工验收资料的完

整性，竣工验收程序的规范性；（2）依据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对与项目有关的

造价内容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四、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

一、服务期及服务地点

服务期：项目前期工作至工程审核结算完成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

服务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二、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行业质量标准

三、履约保证金

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递交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实施完毕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将无息退还，

若存在任何服务问题、合同纠纷等，采购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酌情扣款。若出现

严重问题，造成损失的，采购方保留对中标供应商的赔偿追索权。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保证保险、保证保函

四、付款方式

采购人按合同条款约定向中标供应商核拨跟踪审计服务费。如果采购人对中

标供应商开出的付款单据中的任何款项有异议，应当在接收单据后十日内以书面

方式提出，并与中标供应商协商此部分款项的支付。

五、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追加费用“审

减（增）金额”部分的取费标准需按照“黔造价协〔2021〕10 号”文规定的比

例下浮 60%执行，且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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